附表３  麗寶世紀館社區管理委員會費用核支權責區分表

	三峽麗寶世紀館(B區)社區管理費用核支權責區分表

	區分
	項目
	建議
	審核
	核准

	個案性質
	逾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
	當事(承辦)人
	管理委員會
	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

	
	逾新台幣伍拾萬元以上
	當事(承辦)人
	管理委員會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逾新台幣參萬元以上
	當事(承辦)人
	管理委員會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逾新台幣貳萬元以上
	當事(承辦)人
	循簽辦程序
	主任委員直接批准

	
	逾新台幣伍仟元以上
	當事(承辦)人
	循簽辦程序
	主任委員直接批准

	
	逾新台幣貳仟元以上
	當事(承辦)人
	循簽辦程序
	主任委員直接批准

	例行性
	凡經權責層次審核同意立有契約履行付款義務
	承辦人
	循簽辦程序
	主任委員直接批准

	附記
	1、 凡循簽辦程序而核次付款之限額，主任委員每次不得逾新台幣參萬元，每月累計金額不得逾新台幣陸萬元，凡超過累計金額限額者，須經管理委員會審核後決議同意支付，方得再循簽辦程序，由主任委員直接批准。

2、 費用預算申請程序:承辦(建議)人→物業管理(受理) →管理委員會審議→廠商比價→主任委員裁核。

3、 費用支付申請程序:廠商(完工交貨) →物業管理(初驗)→出納委員(核對點收) →財務委員(填報請款) →主任委員(批准) →出納委員(付款)


